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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君德风律师事务所

关于秦皇岛市土地储备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秦皇岛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河北君德风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单位委托，就秦皇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御河道以北片区土地收储项目、黄海道以北片区土地收

储项目、龙海道以南片区土地收储项目、京能铁路专线土地收储

项目、义卜寨村址拆迁土地收储项目、戴河西侧片区土地收储项

目、栖云山西侧片区土地收储项目、望海店片区土地收储项目共

八个项目进行法律分析，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在贵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法

律分析，对八个项目情况的描述及其所引用的数据均出自贵单位

所提供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由贵单位负责。本法律意见书

仅对贵单位涉及土地储备对应项目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其

他问题发表意见。

一、贵单位提供的项目资料

1、2018 年河北省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文件清单（附

件 7）

2、2018 年河北省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情况表

（附件 5）

3、秦皇岛正扬资产评估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秦皇岛正扬评

报字（2018）第 18063 号]

4、秦皇岛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平衡评价报

























 

 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土地收储项目调查的 

法律意见书 

 

 

致：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政府 

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受贵

单位委托，受聘担任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土地收储项目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国

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关于规范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

储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

[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河北省土

地管理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的已经发生或

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拟收储土地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以

确保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向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北戴河区分局土地收购储备

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北戴河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提出了应

向本所律师提供资料清单，并得到了北戴河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依据该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

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

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北戴河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有关人员做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讨论工作，且通过向有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的证

明文件。 



3、北戴河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4、对于《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北戴河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或其

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拟收储土地合法合规性有关法律问题

发表意见，并不对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

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

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北戴河区分局

拟申请使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

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

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国土资源部 财

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

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县级(含)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为调控土地

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依法取得土地，组织前期开发、储存

以备供应，符合法律规定。 

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北戴河分局为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政府

的工作部门，下设“土地储备中心”业务管理范围及工作职责包括：

1、承担市、区人民政府审批建设项目用地征收工作。2、拟定全区土

地储备、前期开发、供应计划及融资规模工作。负责集体、建设用地

征收及流转工作。3、负责现辖区土地使用权租赁、作价出资、转让、

继承入股等的监督管理，办理地产交易登记、权属变更有关手续。接

受有关地产交易和经营管理的委托代理业务，指导监督地产交易并查

处土地使用权非法交易行为。4、负责对土地进行定类、评价和土地

价格的动态监测，地价指数的编制工作。5 负责组织实施节约集约用

地政策和考核评价标准。 



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北戴河区分局下设“土地整理中心”业务管

理范围及工作职责包括：1、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后备资源调查，

制定土地开发整理中、长期规划及开发整理项目年度实施计划。2、

承担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做好项目的调查、规划、储备、申报及

立项工作。3、组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招标工作。4、负责土地

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具体工作，组织实施并检查、督促土地开发复垦

整理项目工程质量、进度，对已竣工项目组织验收。5、加强项目资

金监管，做好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的运作和管理工作。6、负责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信息报备工作。 

基于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北戴河区分局

系法律规定的适格土地整理收储行政机关，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北戴

河区分局具备拟收储“秦皇岛市土地收储项目”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

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北戴河区土地收储项目位于北戴河区戴河镇北至京哈高速引线，

南至机场路，西至戴河河道，北至海北路。本次收储将完成对戴河镇

太平庄及西坨头村共 496,979.77 平方米集体土地的收储工作，其中：

太平村涉及土地收储面积 318,293.76 平方米，西坨头村涉及土地收储

面积 178,686.01 平方米。 

三、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 

根据秦皇岛星日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 年北戴河区土地储

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秦星专字[2018]第



066 号报告和秦皇岛金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

秦金土评估 2018（估）字第 109 号报告和秦金土评估 2018（估）字第

110 号报告，按照住宅用地出让后，测算土地出让总收入 178437.99

万元，详细情况见下表： 

地块名

称 

土地规划性

质 

面积（平方

米） 

土地单价（元/平

方米） 

土地出让回款

（万元） 

西坨头 住宅 178,686.01 3,748.00 66,971.52 

太平庄 住宅 318,293.76 3,502.00 111,466.47 

合计  496,979.77  178,437.99 

2018 年北戴河区土地储备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 25,693.85 万

元，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15000 万元，2017 年已发行债券 5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10000 万元，假定票面利率按照 4%计算，使用年限

5 年，还款方式为按年支付利息。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本金 利息 合计 

第一年  191.00 191.00 

第二年  591.00 591.00 

第三年 5,000.00 591.00 5,591.00 



第四年  400.00 400.00 

第五年  400.00 400.00 

第六年 10,000.00 400.00 10400.00 

合计 15,000.00 2,573.00 17,573.00 

根据北戴河土地储备项目土地出让收益预测表显示，本项目土地

出让后可获得 98,409.45 万元土地出让净收益。 

根据 2015-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及结余情况表显示（金额万

元

）：                                              

年度 
上年结

余 

区本级

收入 

区本级

支出 

上级

补助 

债务

（转

贷）收

入 

债务还

本支出 

调出平

衡预算 
结余 

2015 17 10,853 11,201 331    0 

2016  43,600 26,150  20,000 15,000 9,000 13,450 

2017 13,450 
120,40

2 
81,713 828 25,000  71,119 6,848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结余逐年递增，结余资金用

于调出平衡预算，如果不调出平衡预算，完全有能力偿还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资金。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可

以得到有效保障，具有相应的项目偿债能力。 

四、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依据城市建设

发展和土地市场调控的需要，结合当地社会发展规划、年度土地供应

计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因素，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等文件的

要求，初步制定征地及补偿方案，不违反法律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具备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

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的土地已经履行部分前期程序，

尚待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

价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

作。 

（三）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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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 

（2018）河沙律字第 1 号 
 

关于 2018 年秦皇岛市卢龙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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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合法性说明 

 

一、2017 年 11 月 30 日，河北省司法厅颁发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30000401835279Y 

三、主管机关：卢龙县司法局 

四、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 

五、组织形式：合伙 

六、负责人：毕永强，执业证号：11303198810150786 

七、地址：卢龙县城关北街砖桥胡同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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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秦皇岛市卢龙县 
土地收储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致：卢龙县人民政府 

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司法

厅批准成立的，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

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接受卢龙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委托，就卢龙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在 2018 年秦皇岛市卢龙县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申报事宜，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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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

清单，并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

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

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

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

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

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

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

询间、备忘录，并取得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

问题的确认。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

意见，并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

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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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

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4.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

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5.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基于以上所述，

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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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卢龙县土地开发储备中心现持有卢龙县人民政府行政

审批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卢龙县土地

开发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名称：卢龙县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30324556064974E 

住所：卢龙县永平大街 

法定代表人：赵会良 

经费来源：经费自理 

开办资金：1203 万元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管理范围和工作职责包括 1、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复

垦后备资源调查，制定土地开发整理中、长期规划及开发整

理项目年度实施计划。2、承担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做

好项目的调查，规划、储备、申报及立项工作。3、组织土

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招标工作。4、负责土地开发整理复

垦项目的具体工作，组织实施并检查、督促土地开发复垦整

理项目工程质量、进度，对已竣工项目组织验收。5、加强

项目资金监管，做好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的运作和管理工

作。6、负责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信息报备工作。 

基于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卢龙县土地储备中心系经

批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被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

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具备土地储备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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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卢龙县土地收储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卢龙县境内，共涉

及 7 个项目 11 块土地，土地收储面积为 1443.38 亩，其中

卢龙县城房地产开发一号项目位于卢龙县城龙城路西侧，收

储面积为 18.69 亩。卢龙县城房地产开发二号项目 1 号地块

位于卢龙县肥子路东侧，收储面积为 8.83 亩；卢龙县城房

地产开发二号项目 2 号地块位于卢龙县农业局西北侧，收储

面积为 11.74 亩。卢龙县城房地产开发三号项目位于卢龙县

厚德路西侧，收储面积为 20.92 亩；卢龙县城房地产开发四

号项目 1 号地块位于卢龙县花溪路东侧，北环路南侧，收储

面积为 548.55 亩；卢龙县城房地产开发四号项目 2 号地块

位于卢龙县花溪路东侧，收储面积为 633.02 亩；卢龙县城

房地产开发五号项目 1 号地块位于卢龙县新城大街东侧，收

储面积为 8.34 亩；卢龙县城房地产开发五号项目 2 号地块

位于卢龙县新城大街东侧，收储面积为 3.33 亩；卢龙县城

房地产开发五号项目 3 号地块位于卢龙县新城大街东侧，收

储面积为 3.80 亩；卢龙县生态旅游项目位于卢龙县石门镇

东阚村，收储面积为 27.43 亩；卢龙县石门工业园区佰工钢

铁项目位于卢龙县石门镇钢铁大街南侧，收储面积为 158.73

亩；合计 1443.38 亩。 

三、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 

根据卢龙县人民政府向省财政厅出具的《关于 2018 年

河北省政府债券的代发申请》、卢龙县人们政府批复的《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已将上述地块列入土地收储项目实施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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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四至范围 面积 规划用途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一号土地

收储项目 

东至国有土地，

南至龙城路，西

至国有土地，北

至国有土地 

18.69 亩 商业、住宅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二号土地

收储项目 1 号

地 

东至国有土地，

南至卢龙县法

院，西至肥子路，

北至国有土地 

8.83 亩 商业、住宅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二号土地

收储项目 2 号

地 

东至一街村路，

南至护城河街，

西至一街村，北

至一街村路 

11.74 亩 住宅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三号土地

收储项目 

东至厚德路，南

至康姿百德街，

西至国有土地，

北至国有土地 

20.92 亩 商业、住宅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四号土地

收储项目 1 号

地 

东至国有土地，

南至国有土地，

西至花溪路，北

至夷齐大街 

548.55 商业、住宅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四号土地

收储项目 2 号

东至国有土地，

南至国有土地，

西至花溪路，北

633.02 亩 商业、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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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至国有土地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五号土地

收储项目 1 号

地 

东至二街村民

宅，南至电影公

司，西至新城大

街，北至招待所

住宅小区 

8.34 亩 商业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五号土地

收储项目 2 号

地 

东至二街村民

宅，南至东山路，

西至卢龙县电影

公司、北至二街

村民宅 

3.33 亩 娱乐康体 

卢龙县房地产

开发五号土地

收储项目 3 号

地 

东至二街村、南

至招待所住宅小

区，西至二街村，

北至二街村 

3.80 亩 商业、住宅 

卢龙县生态旅

游项目 

东至东阚村，南

至东阚村，西至

东阚村，北至东

阚村 

27.43 亩 旅游 

卢龙县石门工

业园区佰工钢

铁项目 

东至国有土地，

南至国有土地，

西至国有土地，

北至国有土地 

158.73 亩 工业 

合计  1443.3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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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秦皇岛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2018 年卢龙县土地储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评价报告》（秦正源咨字〔2018〕第 01003 号），收储的三

宗土地面积共计 1443.38 亩，土地出让测算总收入为

37677.68 万元。 

卢龙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本次收储的 7 个项目 11 宗土

地总投资 17786.42 万元，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使用额

度 14000 万元，假定票面利率按照 4%计算，债券使用年限 5

年，还款方式为前四年按年支付利息，最后一期还本付息，

本息合计 16800 万元。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560.00 560.00 

第二年  560.00 560.00 

第三年  560.00 560.00 

第四年  560.00 560.00 

第五年 14,000.00 560.00 14,560.00 

合计 14,000.00 2,800.00 16,800.00 

 

本次收储的 7 个项目 11 宗土地出让后可获得 19891.26

万元土地出让净收益。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还本付息资

金来源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具备相应的项目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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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依据城市建设发展和土地市场调控的需要，结合

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等因素，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初

步制定的征地及补偿方案，不违反法律规定。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评价报告》由秦皇岛正源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秦皇岛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人经财

政部门依法审批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1718352902X）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本所律师认为：秦皇岛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系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备出具评价报告的资质，在专项

评价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

出具。 

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2017 年 11 月 30 日河北省

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1130000401835279Y）沙洲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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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系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本法律意见书

由沙洲所郑广民、于治国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持有河北省

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且己经年度年检，具备相应从业资

格。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卢龙县土地储备中心具备负责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

资格。 

2、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列入土地收储计划或经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 

3、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

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4、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规范性文件要求。 

5、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

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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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河北沙洲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8 年秦

皇岛市卢龙县土地收储项目》之法律意见书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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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碣阳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省昌黎县土地收储项目调查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河北碣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所受贵单位委托，受聘担任昌黎县土地收储一期项目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

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1】

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河北

省土地管理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

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

(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

发(2008)3 号)、《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

知》、《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之前的已发生或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拟收储土地的合法性、合规

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以确保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本所律师向昌黎县财政局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资料

清单，并得到了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

料、文件和有关同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

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有关

问题向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有关人员做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

讨论工作，且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的证明文件。



3、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4、对于《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拟收储土地合法合规性有关的法律

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

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

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

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

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申请

使用昌黎县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

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

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

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周知管理的通知》（国发【2006】100

号）、《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路委

员会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县级

（含）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

理利用，依法取得土地，组织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符合法

律规定。

根据中国共产党昌黎县委员会于 2006年 3月 22日发布的《中

共昌黎县委 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委员会

的通知》（昌字【2006】2 号），昌黎县委、县政府同意成立昌黎县

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委员会。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委员会下设

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为土地收购储备工作的执行机构。受县政府

委托，在县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具体实施土地收购、

储备、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县土地收购储备

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收购计划，对企事业单位需盘活的存量土地和

其他需调整的城市存量土地适时收购；根据土地利用和城市总体

规划以及市场需求，适量储备土地，为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的调



控力度服务；管理由县政府依法收回的违法用地、闲置抛荒土地

及无主土地（即无合法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并纳入土地储备范

围；多渠道、多途径筹措运作资金；在县土地收购储备管委会的

指导和监督下，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配合、管理，运作好土地收

购、储备的资金；在县政府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做好储备土地的

前期开发工作，做好对收购、储备土地的资金测算平衡、招商洽

谈以及投放市场的前期准备，并协助做好土地出让的其他准备工

作；搞好综合统计，定期向县土地收购储备管委会报告运作情况；

完成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情况表

名称 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121303227898301076

业务

范围

为合理利用土地和土地

储备提供服务、闲置土地收

购储备、管理土地收购储备

资金、储备土地前期开发、

储备土地出让

经费来

源

经费自理

住所 秦皇岛市昌黎县市民中心办

公楼 12楼

举办单

位

昌黎县人民政府

基于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系法

律规定的适格土地整理收储部门，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具备

拟收储“昌黎县土地收储一期项目”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昌黎县土地收储一期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昌黎县境内，共涉及



七块土地，土地征收面积为 258.45 亩，分别为：秦皇岛索坤玻璃

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一（72.69 亩）、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

地块二（43.04 亩方米）、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三

（56.89 亩）、昌黎农财干部培训中心土地（9.96 亩）、秦皇岛三

义齿轮有限公司土地（23.48 亩）、昌黎县供销社联合社日用杂品

公司土地（4.20 亩）、秦皇岛市昌黎植物油厂土地（48.19 亩）。

三、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

根据昌黎县人民政府《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昌黎县 2018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昌政字【2017】83 号）、《昌黎县土

地收购储备审批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收回）合同》，已将

以下地块列入昌黎县土地收储一期项目实施计划。

1、收储土地项目具体情况：

（1）、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一

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一的四至范围为:东至东沙

河，西至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南至 205 国道，北至农

用地；计划收储面积 48463.4 平方米；计划出让时间为 2021 年至

2022 年；项目总需求 4581 万元；土地评估价值 1600.2615 万元；

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 2815.8073 万元；双方协商一致补偿款为

4416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昌国用（2012）第 017 号；地

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上述土地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设定土地他项权利，2014 年 5

月 19 日注销土地他项权利，2014 年 5 月 29 日设定土地他项权利，



2017 年 11 月 10 日注销不动产抵押权。除此之外，上述土地再无

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2）、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二

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二的四至范围为: 东至昌

黎县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西至贵州茅台昌黎葡萄酒公司，南

至 205 国道，北至农用地；计划收储面积 28696 平方米；计划出

让时间为 2021 年至 2022 年；项目总需求 3555 万元；土地评估价

值 922.5764 万元；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 2461.8333 万元；双方协

商一致补偿款为 3384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秦昌黎国用

（2016）第 01029 号；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

让。

上述土地无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3）、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三

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地块三的四至范围为: 东至中

轻金麦实业公司，西至昌黎野力葡萄酿酒公司，南至道路，北至

205 国道；计划收储面积 37924 平方米；计划出让时间为 2021 年

至 2022 年；项目总需求 2688 万元；土地评估价值 1223.4282 万

元；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 1250.5992 万元；双方协商一致补偿款

为 2474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秦昌黎国用（2016）第 01030

号、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上述土地无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4）、昌黎农财干部培训中心地块



昌黎农财干部培训中心地块的四至范围为:东至天海度假村，

南至团林林场，西至天都大酒店、北至三纬路；计划收储面积 6640

平方米；计划出让时间为 2018 年至 2019 年；项目总需求 1433 万

元；土地评估价值 581 万元；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 821 万元；双

方协商一致补偿款为 1402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昌国用

（2014）第 653 号；地类（用途）：住宿餐饮用地；使用权类型：

划拨。

上述土地无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5）、秦皇岛三义齿轮有限公司地块

秦皇岛三义齿轮有限公司地块的四至范围为:东至秦皇岛三义

齿轮有限公司，南至门市房，西至金海名城小区，北至轴承厂家

属院；计划收储面积 15657.4 平方米；计划出让时间为 2018 年至

2019 年；项目总需求 1982 万元；土地评估价值 952 万元；地上附

着物评估价值 950 万元；双方协商一致补偿款为 1902 万元；国有

土地使用证编号：昌国用（2009）字第 417 号；用途：工业；使

用权类型：出让。

上述土地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设定土地他项权利，2012 年 5

月 4 日注销土地他项权利，2012 年 5 月 8 日设定土地他项权利，

2018 年 5 月 25 日注销不动产抵押权。除此之外，上述土地再无抵

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6）、昌黎县供销社联合社日用杂品公司地块

昌黎县供销社联合社日用杂品公司地块的四至范围为:东至东



外环路，南至西王庄村土地，西至西王庄村土地，北至昌黎县供

销社联合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计划收储面积 2802.71 平方米；

计划出让时间为 2018 年至 2019 年；项目总需求 527 万元；土地

评估价值 339 万元；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 173 万元；双方协商一

致补偿款为 512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昌国用（2004）字

第 184 号；地类（用途）：商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上述土地无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7）、秦皇岛市昌黎植物油厂地块

秦皇岛市昌黎植物油厂地块的四至范围为:东至龙景苑，南至

金海大街，西至商业门市、北至平房区；计划收储面积 48.19 亩；

计划出让时间为 2018 年至 2019 年；项目总需求 2794 万元；土地

评估价值 1983 万元；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 651 万元；双方协商一

致补偿款为 2634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昌国用（2002）字

第 237 号；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划拨。

上述土地无抵押、查封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2、根据秦皇岛天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 年昌黎县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2018]天宇

专评字第 0001 号），收储的七宗土地面积共计 258.45 亩，土地出

让测算总收入为 34530.47 万元。

项目 预计收入

昌黎县植物油厂土地储备 4,842.65

昌黎县三义齿轮公司土地储备 3,588

昌黎县索坤玻璃容器公司土地储备（地块一） 8903.5

昌黎县索坤玻璃容器公司土地储备（地块二） 5271.8



昌黎县索坤玻璃容器公司土地储备（地块三） 6968.9

昌黎县日杂公司土地储备 864.05

昌黎县农财培训中心土地储备 4,092.18

合计 34530.47

昌黎县七个地块土地储备项目计划总融资金额 16700 万元，假

设融资利率 4.0%，期限五年，每年支付利息，第五年偿还本金，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16,700.00 16,700.00 4.0% 668.00
第二年 16,700.00 16,700.00 4.0% 668.00
第三年 16,700.00 16,700.00 4.0% 668.00
第四年 16,700.00 16,700.00 4.0% 668.00
第五年 16,700.00 16,700.00 4.0% 668.00
合计 16,700.00 3,340.00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偿还融资成本和利息

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假设流入的土

地出让收入优先用于覆盖债券利息，并可以足额覆盖。通过对近

几年项目周边同用途地块的成交情况和地块所在的基准地价水平

估测土地按照项目实施单位预计的时间实现挂牌收入，并预期该

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计算情况如下表：

本息覆盖倍数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土地相关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34,530.47

第一年 668.00 668.00



第二年 668.00 668.00

第三年 668.00 668.00

第四年 668.00 668.00

第五年 16,700.00 668.00 17,368.00

合计 16,700.00 3,340.00 20,040.00

本息覆盖倍数 1.72

该七宗土地收储项目出让后可获得 34,530.47 万元土地出让

净收益。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还本付息资金来

源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具备相应的项目清偿能力。

四、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依城市建设

发展和土地市场调控的需要，结合当地社会发展规划、年度土地

供应计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因素，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

划，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等文件

的要求，初步制定征地及补偿方案，不违反法律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昌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

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的土地已履行部分前










